
附件二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學生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審查及學分採計科目對照表 

97 年 2 月 12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 年 09 月 25 日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 年 11 月 23 日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 年 01 月 09 日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11月 2日北市教中字第 1093098633號函頒「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校外學習學分抵免及成績採計實施要點」。 

二、依據教育部 107年 12月 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143677B號發布修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三、學生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者，每張採計三學分，修業年限內丙級、乙級

證照之採計，合計至多六學分。學分採計作業得以抵免修、補修、重修。相關科目對照表如下： 

    (學生核予證照抵免後，取得該對應科目學分，原始成績不變) 

項

次 
證照名稱 級別 

可採計科目 

之科別 
可抵免相關科目 

開課 

年級 
抵修別 

可抵 

學分數 

1 
會計事務 

(人工記帳) 
丙級 

國貿、會計、商經、

資處 
會計學 

一 □免修□補修重修 

3 

國貿、資處、商經 記帳實務 1 

2 
會計事務 

(資訊) 
丙級 會計、國貿、商經 會計軟體應用 二 □免修□補修重修 2 

3 國貿業務 丙級 國貿 

國際貿易實務 

一 

□免修□補修重修 

2 

國際貿易理論 1 

國際貿易實務 

二 

2 

國貿軟體應用 1 

貿易英文 2 

4 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 
國貿、會計、商經 

資處、應英 

數位科技概論 

一 □免修□補修重修 

2 

資訊科技 1 

5 
建築製圖應用 

-電繪項 
丙級 室設 電腦輔助設計 二 □免修□補修重修 2 

6 門市服務 丙級 商經 門市經營實務 一 □免修□補修重修 2 

7 印前製程 丙級 廣設、室設 數位設計基礎 一下 □免修□補修重修 2 



四、學生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技術士證者，每張採計六學分，修業年限內丙級、乙級

證照之採計，合計至多六學分。學分採計作業得以抵免修、補修、重修。相關科目對照表如下： 

    (學生核予證照抵免後，取得該對應科目學分，原始成績不變) 

項

次 
證照名稱 級別 

可採計科目 

之科別 
可抵免相關科目 

開課 

年級 
抵修別 

可抵 

學分數 

1 會計事務 乙級 

國貿、會計 

商經、資處 
會計學 

二 □免修□補修重修 

2 

會計、資處 會計實作 2 

2 國貿業務 乙級 國貿 

國際貿易實務 一 

□免修□補修重修 

2 

國際貿易實務 二 2 

3 
電腦軟體

應用 
乙級 資處 

數位科技應用 

二下 

□免修□補修重修 

2 

文書處理軟體應用 2 

電腦軟體應用 

三上 

3 

企業人才軟體應用 2 

4 印前製程 乙級 廣設 

電腦向量繪圖 二上 

□免修□補修重修 

3 

影像處理實習 二下 3 

 


